
教督字【2023】06 号

关于开展 2023 年本科毕业论文（设计）

督导检查工作的通知

各学院：

根据《教育部关于印发〈本科毕业论文（设计）抽检办

法（试行）〉的通知》（教督〔2020〕5 号）《关于印发〈江西

省本科毕业论文（设计）抽检实施细则〉的通知》（赣教规

字〔2021〕24 号）等文件精神，结合普通高等学校本科教育

教学审核评估要求，为切实做好本科毕业论文（设计）抽检、

迎评准备工作，学校将开展 2023 年度本科毕业论文（设计）

专项督导检查。现就有关事宜通知如下：

一、时间

学院自查：2023 年 5 月 26 日-6 月 7 日

学校抽查：2023 年 6 月 9 日-6 月 16 日

二、对象

2020-2023 届本科生毕业论文（设计）

三、内容



重点对毕业论文（设计）质量，包括政治方向、选题意

义、学术诚信、学术规范、逻辑构建、专业能力进行检查，

同时对选题来源、指导教师、过程管理、文档管理、大学生

毕业论文（设计）管理系统使用等进行检查。

四、方式

本次督导检查主要是针对学院对大学生毕业论文（设

计）过程管理的各项工作进行评价，采取学院自查、学校抽

查的方式展开。

（一）学院自查。各学院组织对各专业毕业论文（设计）

进行自查。

（二）学校抽查。教学督导办公室联合教务处代表学校

对全校毕业论文（设计）工作进行检查。

五、工作要求

（一）各学院要高度重视毕业论文（设计）自查和学校

抽检工作，制定自查方案，确定自查进度，明确自查分工，

落实自查责任，按照检查项目（附件 3）做好学校抽查资料

准备，并于 6 月 8 日将附件 1、2、5 的电子版和纸质盖章版

交至督导办公室和教务处。

（二）各学院结合普通高等学校本科教育教学审核评估

要求，重点自查以实验、实习、工程实践和社会调查等实践

性工作为基础的毕业论文（设计）情况（评估要求比例≥50%），
毕业论文（设计）选题来自教师专业实践、科研课题情况及

完成质量，来自行业企业一线需求、实行校企“双导师”制

情况及完成质量，并填写《2020-2023 届毕业论文（设计）

自查信息统计表》（附件 5），确保自查信息填写准确。

（三）毕业论文（设计）要严格按照《关于印发〈江西



省本科毕业论文（设计）抽检实施细则〉的通知》中抽检评

议要素进行检查，有的放矢，及时发现反馈问题，确保迎检

毕业论文（设计）质量。

（四）学校对各专业毕业论文（设计）抽检比例不低于

2%，并及时将抽检结果反馈至学院，且在适当范围公布。各

学院应根据学校抽检结果及建议，切实整改，并于本学期结

束前将整改报告分送至教务处和教学督导办公室。

附件 1：XX 学院 2023 年本科毕业论文（设计）自查报告

附件 2：XX 学院 2023 年本科毕业论文（设计）自查一览表

附件 3：江西中医药大学 2023 年本科毕业论文（设计）检查

报告

附件 4：江西中医药大学 2023 年本科毕业论文（设计）检查

一览表

附件 5：2020-2023 届毕业论文（设计）自查信息汇总表

附件 6：江西中医药大学 2023 年本科毕业论文（设计）检查

日程安排表


